忻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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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促进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稳步增长，结合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优选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研究开发实力强、注重产学研合作、具有一定的成果转化能力、成长性高的优秀企业，建立忻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以下简称培育库）。
第三条 通过对入库企业的重点培育，切实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做好储备工作。
第四条 入库申报条件：
（一）企业注册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非高新技术企业；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近期有望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其中发明专利为1项，实用型专利为3项)；  
（三）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
（五）企业近三年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要符合以下条件并逐年递增，具体要求如下：
1、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2、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3、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企业，比例不低于2%；
（六）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及规范的财务管理，已设立研究开发费辅助核算账或专账。
第五条 入库申报材料要求：
（一）忻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申报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研发立项证明材料、产品检验检测及生产情况材料；
（四）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说明；
（五）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一年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第六条 入库申报程序：
（一）申报企业按申报要求如实填写《忻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入库申报书》，并提交相关附件。市直单位直接上报市科技局；县（市、区）单位由当地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出具正式推荐文件后，上报市科技局；
（二）市科技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考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
（三）市科技局召开局务会议研究确定。
 第七条 市科技局组织实施培育库入库评选工作，并负责培育库日常管理工作。 
第八条 参与培育库入库评选、管理工作的人员对所承担工作负有诚信和保密义务。
第九条 纳入培育库的企业，市科技局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给予引导性资金帮扶。
第十条 纳入培育库的企业要自觉接受培育库管理部门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自10月9日起施行。

